
學校旱災災害應變工作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是 

調整學校用水方式及優先預劃學校體育課程中有

關游泳教學之調整或替代方案，並配合旱災應變

層級限水措施及注意水情(詳見說明) 

 

是 

是否 

無水可用 

1. 檢視設備管線是否正常暢通 

2. 啟用無水可用緊急應變措施 

3. 通報區域災害應變中心提供緊急供水 

是 

否

評

估

水

情 

 

1. 調整學校用水方式，並配合旱災應變層級限水措施 

2. 啟動應變機制，定期召開應變小組工作會議 
3. 進行各項節水措施 
4. 定期巡視儲水設施，於緊急狀況發生時協調緊急供水 
5. 各次停水後復水之用水安全維護管理措施 
6. 學校游泳教學之體育課程調整 
7. 因應階段限水，持續進行教育宣導，並注意師生飲用水之水份補充

與中暑之預防 
8. 若發生災情，進行校安通報 
9. 視實際情形滾動修正應變工作流程(詳見說明) 

1.籌組應變小組 
2.訂定旱災應變計畫 

(1)掌握學校用水狀況 
(2)完成儲水設備整備 
(3)規劃並執行各項節水措施 
(4)規劃停水期間用水調度方案 
(5)因應橙燈限水之教育宣導策略 

3.每日注意水情並維持校安通報管道暢通 
(詳見說明) 

 

是否為 

黃燈(減壓供水) 

否 

進入枯旱期 

是否為 

紅燈(分區供水 

或定點供水) 

是否解除 

旱災 

是否為 

橙燈(減量供水) 

1.召開檢討會議 

2.完成學校各項復原措施 

3.持續推動校園節水設備

更新、節水教育宣導 

是 持續執行節水與漏水改善

措施及加強節水宣導教育 

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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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

是否為 

綠燈(水情提醒) 

節水教育宣導，並配合旱災應變層級限水措施及

注意水情(詳見說明) 

 

否

評

估

水

情 

 

是 

否 是否解除 

旱災 

降回其它燈號 

1.召開檢討會議 

2.完成學校各項復原措施 

3.持續推動校園節水設備

更新、節水教育宣導 

否 是否解除 

旱災 

降回其它燈號 

1.召開檢討會議 

2.完成學校各項復原措施 

3.持續推動校園節水設備

更新、節水教育宣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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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學校旱災災害應變流程工作項目說明、工作流程圖

主旨︰檢送本部修訂「學校旱災災害應變流程工作項目說明(含流程

　　　圖)」1份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請依經濟部水利署官網(https://www.wra.gov.tw/Default

　　　.aspx)發布之水情燈號及旨揭工作項目辦理節水行動與抗旱

　　　應變等後續事宜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級中等學校、各國

立國民小學、部屬機構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

副本：本部高等教育司、技術及職業教育司、終身教育司、綜合規劃司、學生事務及特殊

教育司、國際及兩岸教育司、秘書處、新聞工作小組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

教育部青年發展署、國家教育研究院(均含附件)


